关于《湖州市旅游协会章程》修改的说明
各位代表：

湖州市旅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旅游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中国旅游业“十一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对旅游协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使协会工作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依据民政部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社会团体章程规范文本》在《章程》整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特对《章程》（以下简称“原章程”）做必要的修改。现我受湖州市旅游协会换届筹备领导小组委托，就修改《湖州市旅游协会章程》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修改《章程》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本次修改原《章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以及从加强旅游协会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使市旅游协会在旅游经济强市建设中更好发挥职能作用为原则进行了认真修改。

二、修改原《章程》简要过程

现在使用的《湖州市旅游协会章程》是2003年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市民政厅社团登记机关核准使用至今。经过近6年的实践，该《章程》中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市旅游发展形势的需要，需对原《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参照浙江省旅游协会及兄弟市旅游协会的《章程》修改情况。此次《章程》的修改，是根据市旅游局领导指示，协会换届筹备小组，在征求各方面修改意见后，三易其稿，并经湖州市旅游协会换届领导小组修改，形成了今天提交的《章程 》修改草案。
三、《章程》草案修改重点说明

（一）第一章“总则”部分，将原《章程》六条修改为五条，把性质作为第二条单列，并明确了协会性质为“联合性”社会组织”。第三条中，增加了“科学发展观”指引，在表述上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代表和维护全市旅游行业的共同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在业务主管单位市旅游局的指导下，努力为会员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在政府和会员之间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

（二）第二章“业务范围”部分，根据当前全市旅游发展、新形势对旅游协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对原《章程》八条内容作了保留和调整细化与完善外，增加新的内容较多，增加为十七条内容。主要新增了第二、三、四、六、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条的条文内容；调整完善和充实了第一、五、八、十、十二条的内容，从偏重学术性转向以全市性、联合性、非营利性为重点的内容条文。
（三）第三章“会员”部分：
1、原《章程》第七条，增加了“团体会员单位可推荐代表一人（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出席本会会议，称为“会员代表”。将第八条入会资格完善细化为“三个方面和六条具体标准”的内容。
2、第九条会员入会“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改为“秘书处确认入会资格后，由会长审批，秘书处定期向会长会议和常务理事会报告会员入会情况”和增加了由“常务理事会授权协会秘书处发给会员牌和会员证书”内容。

3、第十条会员享有以下权利部分，增加了“在遇到重大困难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请求本团体提供帮助（如涉及调解、诉讼等）的权利”。

4、第十一条“会员履行下列义务”中增加了“遵守本会章程”、“维护本团体的声誉”、“积极参加并支持本团体组织的各项活动”、“接受本团体的评议和调解”、“不组织、不参与有损本团体和其他会员的一切活动”等内容。

（四）第四章“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部分

1、第十四条“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增加了“制定并修改会费标准”内容；

2、第十七条，增加“在闭会期间设执行副会长负责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
3、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部分增强了“决定对会员的表彰和处罚”、“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领导本团体机构开展工作”、“制定内部管理制度”、“通过本协会的行规、行约”、“决定名誉职务的设立”等条文。
4、第二十四条，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由70周岁改为65周岁；

5、原章程第二十六条由于协会领导任职年限有规定，以予删除；
6、第二十七条“本团体会长行使下列职权”的条文中，增加了“受常务理事会委托审查批准会员的吸收，“监督、指导秘书处开展本会的日常工作”、“其他应由会长行使的职权”的三个条文。
7、第二十八条新增了“本团体常务副会长和执行副会长行使下列职权”，以及“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主持召开各旅游专业协会、分会秘书长或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协调工作”的条文。
第二十九条新增了“秘书长协助常务副会长和执行副会长做好具体工作的条文。
（五）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未作修改。

各位代表：我对《湖州市旅游协会章程》修改草案说明的报告完毕，请予以审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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